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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8       证券简称：华贸物流       公告编号：临 2022-010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

后续具体的合作方式、合作项目等事项均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对合作内容、合作机制达成了初步意

向，本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性约定，不构成强制的法律约束。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22 年 3月 15 日，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贸物流”）与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物流”）签订了《港

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机场机场大道 66号 

3、注册资金：158,755.5556万元 

4、法定代表人：冯德华 

5、经营范围：仓储，海上、航空、陆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装卸，物

业管理，停车场，会务服务，为国内企业提供劳务派遣服务，日用百货、办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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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销售，商务咨询(除经纪)、机票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子商务

(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1年 9月 30日，东航物流总资产 169.46 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67亿元；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0.93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25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为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框架性约定，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审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的签署无需履行相关审批或备案程序。 

二、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的背景与目标 

为共同发展国际物流供应链服务能力，公司与东航物流本着优势互补、注重

实效、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签订了本协议。 

（二）合作的主要内容 

1、共同面向大型制造业客户提供全球物流解决方案，打造安全可靠的全球

物流供应链体系，助力中国制造走向全球。利用华贸物流面向制造业客户的物流

资源整合能力，结合东航物流全货机和客机腹舱运输能力，形成专业化、全链条

物流解决方案产品，为中国制造业走向全球提供完整可靠的全程物流解决方案。 

2、共同开展海外回程货源开发工作。利用双方海外网络，共同在境外开展

回程货源开发上展开合作，提升国际航线的回程载运率，优化运营效率。 

3、整合双方资源，打通物流供应链。利用双方在干线、网点、关务和多式

联运等资源，打通物流供应链，为目标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落地解决方案，协助

客户实现“最后一公里”的落地，以专业化、一体化的服务吸引和锁定行业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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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三）协议生效及期限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

效，有效期五年。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东航物流本着优势互补、注重实效、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双方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形成协同效应，通过共同面向

大型制造业客户提供全球物流解决方案，打造安全可靠的全球物流供应链体系，

为中国制造业走向全球，提供完整可靠的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公司与东航物流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有效协同双方资源，充分发挥双方优势，符合公司战略发

展需要及全体股东利益。 

四、风险提示  

本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框架性、意向性约定，后续

具体的合作方式、合作项目等事项均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未来将对本框架协议的履行进展情况以及框架协议项下有关合作事项

或项目的具体进展状况，及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16日 

 


